
醫療傷害的深層迷思

陳俊欽

精神科醫師

        醫療失誤的機率頗高，每天可能有二十人因此受害。社會大眾普遍歸咎於醫療人員的疏

忽，而醫界則認為失誤在所難免，主管機關則嘗試透過藥名標示等手段來解決這問題。

        但事實上，醫療傷害的發生，有其總體的必然性，光靠指責與技術層次的改進，是無濟

於事的。就如醫院為了減少失誤，在使用特定的危險藥物時，電腦會加以提示，並要求確認。

結果就是：確認程序拖累了看診速度，使得醫師更加忽略警語，迅速按下確認鍵。

        現在台灣醫界面對的問題是在於負擔過重，而非程序、技術、道德等問題。就連精神科，

都能看到數百人，更遑論其他科別。在那白駒過隙的看診時間裡，醫師技術再精良、經驗再老

到，又能怎樣？

        更弔詭的是：醫療需求的上升，醫院本身必須負一部份責任──看診量與住院量直接關

係到營收，醫院自然會採取各種措施，對醫師施加壓力，要求提升業績。業績的上升，必然

會與醫療品質成反比，也會讓患者暴露於醫療過失的風險，這是總體上的必然性，而非關個

別醫師的道德與能力。

        在這種系統風險上升的狀況下，全部人都成了輸家：醫師擔心挨告、醫院擔心績效、患者

直接承受風險，可說有百害而無一利。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醫院的成本當中，究竟是什麼占最大宗？為什麼醫院需要如此

在意營收？答案自然是醫師的薪資。多數醫師都已經將高薪視為理所當然，結果就是造成醫

院的極大負擔，為了求生存，自然得講求績效。

        這就是目前醫療問題中最大的迷思：倘若醫師的薪水可以降低，醫院的營運壓力自然減

低，醫師的績效壓力也會減低，患者面對的風險也會下降。但是大家似乎早已習以為常，而

且不加以反思：醫師真的有必要領這麼高的薪水嗎？

        現在博士學位的求職者，薪資平均不足十萬，那何以醫師收入動輒數十萬？就勞動經濟

學的概念來講：時下醫師已經不像是自由業，而是受薪階級，醫學系畢業生除了能擔任醫師



多數也缺乏其他技能，職業的選擇上彈性極差，而醫界也從未有足夠的團結力量，在薪資上

應該無太多議價能力，為什麼還能保持相對高薪的水平？

        「醫師有高薪」只是一種習慣問題，也是一種深層的迷思，事實上，在病人的痛苦之前，

沒人有權利捧著金飯碗。只要對醫療品質有利的話，那麼執著於金飯碗的名醫，就應該讓步

給願意拿陶碗的明醫。



參與「病人安全論壇–肢體障礙組」焦點團體報告

莊月玲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秘書長

    行政院衛生署為促進政府機關，醫療院所、病人三者間之相互溝通，特於九十二年下半

年研議設置「病人安全論壇」。為使論壇得以成形，衛生署辦理了三次相關事宜會議形成邀請

民間團體透過分區分組方式來蒐集不同族群病人的意見，提供論壇政策意見之參考。而中華

民國殘障聯盟乃參與承辦負責身心障礙分組之意見蒐集。

    為能達到身心障礙族群病人安全意見之蒐集，殘盟乃邀請身心障礙障別總會類型的組織

共同研商病人安全論壇之辦理方式，會中團體反應，由於身心障礙類別計有十六類之多，並

考量身心障礙族群之特殊性與其不同需求，乃形成共識以「各區數個焦點團體」為意見蒐集之

方式以期得到更完整的各障礙族群之病人安全意見。

    殘盟依據目前十六類身心障礙者分為六大組，分別是感官視障組、感官聽障組、肢體障礙

類組，精神障礙類組、心智障礙類組和其他組。每類組別為焦點團體，每個團體邀請病患本身、

照顧者（工作人員、家屬）十二名來進行焦點座談。

    而在肢體障礙類組，則由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來負責焦點團體的進行，此類組負

責收集肢體障礙者、多重障礙者的就醫經驗、使用醫療的服務現況，以瞭解肢體障礙者在就醫

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期待透過焦點團體的進行所蒐集到的意見可做為就醫相關政策

之建議，以推動病人安全 – 身心障礙者就醫政策之落實。

    在肢體障礙組焦點團體的進行方式，分為北、中、南、東分區。北區由桃園脊髓損傷潛能發

展中心負責，中區由彰化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負責，南區由台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負責，東

區由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負責。而團體成員之選擇與比例為：脊髓損傷（完成復健二年以

上）六名，上肢障礙三名、腦性麻痺三名、共計十二名。並邀請了溫信學老師、楊玲芳老師、蘇

旆玉老師、林如佐老師，為四區焦點團體之領者，期待透過帶領者有系統、結構式的引導而蒐

集到就醫方便性、就醫可及性、後續（出院）輔導、就醫安全、其他等資料。

    四區之焦點團體在負責的團體、帶領者及參與成員的配合與努力下，很順利於七月份完

成了。當我看到由實習生王智惠同學（實踐大學社工系）交給我共有89頁（A4）的逐字稿時，

我的心中充滿感動，除了感謝智惠的付出辛苦的邊聽錄音帶的反覆的紀錄才完成的成果，也

同時感受到參與成員在就醫的過程中必然有許多感觸，才會有這許多的想法要表達。



    「資料分析」的工作是由我負責，反覆看著手上這厚厚的逐字稿，歸納出以下的心得：

  （一）醫院環境設施

1. 醫院停車位不足，數目太少或是太遠，影響其就醫方便性。

2. 醫院掛號櫃台、領藥櫃台、檢驗台檯面過高，影響病患的使用性。

3. 門診診間門寬不足影響輪椅者進出。

4. 無障礙斜坡道斜度影響行進。

5. 無障礙廁所，門前有階梯，輪椅者無法進入。

6. 廁所路線引導不夠清楚。

    （二）醫護行政人員方面

1. 在身心障礙者住院其間，因行動不便，日常生活飲食常需賴他人協助，但若無家人在

旁時，護理人員會置之不理或不遵從醫囑，而影響病人醫療權益。

2. 肢體障礙者多半需要後續的復健工作，但病人常常不知醫院是如何安排規劃，而常常

只是被告知：可/該出院、及自己再找復健醫院。

3. 醫務人員本身對肢障類別與需求以及外在資源不熟悉，導致錯過許多復原/健的黃金

時期。

4. 醫護人員的專業及態度對病人深具意義，尤其對於需要長期仰賴醫療介入的病人，但

是醫護人員如無敏感度，無法同理病人，將造成病人在生理或心理上的二度傷害。

5. 醫院社工部門沒有提供專業的服務（關懷、心理復健、未來出院計畫等）對病人來說，

將影響其日後適應。

  （三）用藥安全部分

    對於病人所使用之藥物，醫護人員未詳細告知使用方式及注意事項而導致傷口潰爛或是

病情更嚴重。

 （四）輔具

1. 醫院無適當之輔具可以協助住院病人，特別是一些昂貴的輔具或是體積龐大的輔具，

避免病人因無法取得而不知所措。

2. 醫療院所之輔具設備缺乏人性化考量，如脊髓患者上下床之輔具，床無法上下調整或

是太硬…，而易造成肌肉拉傷等傷害。

  （五）其他

1. 目前醫院仍多屬單科就診機制，對於肢障者而言，行動已非常不便，卻要單科分診，



且轉診機制不便利，促使病人因轉診不便而放棄就醫。

2. 病人及屬對於病情有「知」的權利，但多數病歷資料為英文撰寫，使得病人及家屬對於

病情有忐忑不安的心情。

    綜合上述團體成員所談及之想法，歸納以下幾點建議：

1. 醫院為輪椅族備有專用櫃台（掛號、領藥…）及檢驗台。

2. 建議衛生署規定，醫院在幾級以上要預備幾張氣墊床，以方便上、下肢癱瘓的病人，

以免臥床太久而產生褥瘡。

3. 醫院需準備部分體積大的輔具給病人使用，以免病人在醫院就醫，家人還需四處張羅

輔具。

4. 診斷書。歷表要更明朗化。

5. 醫院廁所、斜坡要符合標準規定。

6. 檢查床可以自動升降以及增加柔軟度，以方便輪椅族使用。

7. 界定院床位數與殘障停車位的比例。

8. 醫院應嚴格管控使用殘停車位人的資格。

9. 醫院應嚴格管控使用殘障廁所，並注意其方便性與空間性。

10.藥袋要標示清楚用藥方式、副作用。

11.醫院需加強醫護人員之同理心及其專業態度。

12.醫務社工應可發揮醫務權責/角色之說明者，或至少做到入院/出院規劃及說明部分，

以降低病人的焦慮。

13.醫院需於其他社福團體資源連結，以使病人在出院後，如有需要可得到相關社福團體

的服務與支持，讓病人在具有照顧系統功能下獲得充分復原與保護。

14.落實聯合會診機制，多重障礙者經常需要進行不同科別的診療，醫如能進行聯合會診，

將減輕病人來回奔波於各獨立診間之時間與體力之付出。

    焦點團體已達成蒐集資料的任務，接下來，我期待這麼多人力、時間的投入真能促使衛

生署協助醫院提升其醫療品質，並促使醫院與身心障礙者醫病之關係與互動更為良好，使得

「就醫」不再是身障者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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